
运输机场差异化精准监管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升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监管效能，推动相关监管

责任和差异化精准监管要求落实落地，依据 《民用航空行政检查

工作规则》《民航局关于推进精准监管工作的意见》等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民航行政机关对运输机场 （含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

分，以下简称机场）运行安全实施差异化精准监管，适用本

办法。

第三条 民航局负责统筹推进机场差异化精准监管实施，研

究制定有关规定，分析全国机场运行安全形势。

管理局、监管局负责组织实施辖区机场差异化精准监管，科

学编制机场专业行政检查计划，合理调配监管资源，分析研判辖

区机场运行安全形势，基于安全风险精准采取监管措施。

第四条 机场差异化精准监管应当遵循依法依规、聚焦风

险、突出重点、动态实施、提升效能的原则。

差异化主要体现在行政检查频次、行政检查组织方式和监管

模式应用的差异上。行政检查频次差异化的主要目的是推动监管

资源合理调配和机场监察员工作精力合理分配；行政检查组织方

式差异化主要指民航行政机关针对机场运行安全形势，调配不同

范围的机场监察员或者专家实施检查；监管模式应用差异化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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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民航行政机关和机场监察员对 “盯人、盯事”和 “盯组织、盯

系统”监管模式的合理选择。

精准主要体现在检查项目SID的精准选择和发现问题整改闭

环的精准推动。精准选择SID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促进机场监察

员高效率实施检查和高质量发现问题；发现问题整改闭环的精准

推动主要指针对发现问题精准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推动机场管

理机构及有关单位有效落实主体责任，消除相关风险隐患。

第五条 基于机场运行安全风险程度，将机场监管等级分为

重点关注机场、适度关注机场和常态关注机场。

重点关注机场是指运行安全形势明显下滑，安全风险程度

高，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确定的机场。

适度关注机场是指运行安全形势有下滑趋势，某些领域安全

风险程度较高，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确定的机场。

常态关注机场是指运行安全形势相对平稳，除重点关注机场

和适度关注机场以外的其他机场。

第六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机场，管理局、监管局应当将其

确定为重点关注机场：

（一）发生机场管理机构运行安全保障责任原因严重征候或

者事故的；

（二）六个月内发生2次以上机场管理机构责任原因机场运

行安全一般征候的；

（三）一年内发生2次D类或者1次B类以上地面车辆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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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跑道侵入事件的；

（四）存在机场运行重大安全隐患的；

（五）跑滑区域开展较大规模不停航施工的；

（六）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综合评估指数处于红色区间和

黄色区间的 （严重净空管理事件、企业严重失信行为的除外）；

（七）因运行安全保障原因，机场管理机构被管理局确定为

重点监管单位的。

第七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机场，管理局、监管局应当将其

确定为适度关注机场：

（一）发生除本办法第六条 （一）（二）（三）款外的运行安

全事件后，经研判运行安全形势有下滑趋势的；

（二）行政检查发现问题多的；

（三）机场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和运行安全分管

负责人 （含安全总监）、机场飞行区运行安全管理部门主要负责

人等发生调整，且上述人员不具备相关专业背景、工作经历的；

（四）因发生严重净空管理事件或者企业严重失信行为，机

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综合评估指数处于红色区间的；

（五）基于飞行视角反馈运行安全问题较多的。

第八条 管理局、监管局应当定期评估辖区机场运行安全风

险程度，确定或者调整机场监管等级，原则上每半年至少评估一

次。当发生严重不安全事件时及时开展评估，并根据监管等级变

化调整行政检查计划和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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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政检查计划编制

第九条 管理局应当于每年11月初启动下一年度行政检查

计划编制工作，编制流程一般包括初稿编制、审核完善、批准发

布三个阶段 （见附件1）。

第十条 管理局和监管局应当基于年度运行安全形势分析，

对照 《机场专业年度差异化行政检查计划编制矩阵》（见附件

2），差异化编制机场专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第十一条 年度行政检查计划应当依据机场专业监管事项库

（含民航局或者管理局发布的临时监管事项库）确定检查项目，

未列入监管事项库的检查项目，不得编入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第十二条 管理局应当每年至少对重点关注机场开展一次联

合检查，视情对适度关注机场开展联合检查或者地区内监管局之

间交叉检查。

联合检查和交叉检查由管理局或者监管局纳入年度行政检查

计划。

民航局可根据工作需要，每年在重点关注机场中选取个别机

场组织开展联合检查或者跨地区交叉检查。

第十三条 行政检查计划一般不得调整，发生以下情形确需

调整时，应当由管理局或者监管局提出计划调整方案，报本级分

管局领导批准：

（一）机场专业监管事项库内容有新增或者废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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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航局或者管理局发布临时性检查任务，以及监管局

根据工作需要拟增加检查任务的；

（三）机场运行安全形势发生较大变化的；

（四）机场监管等级发生变化的。

针对上述第 （二）款，未来三个月有相关行政检查计划的应

当调整到本次实施，未来三个月无计划的应当增加一次检查

计划。

针对上述第 （三）款，应当对照 《机场专业年度差异化行政

检查计划编制矩阵》，对有关检查项目的年度行政检查计划做相

应调整。

上述第 （四）款仅涉及日常检查与联合检查 （或者交叉检

查）方式之间的转变。

第十四条 管理局和监管局在编制行政检查计划时，应当确

保对辖区机场的行政检查每三年内实现所有检查事项 （SID）的

全覆盖。

第三章 行政检查实施

第十五条 民航行政机关应当严格执行既定的行政检查计

划，合理调配使用监管力量，督促机场监察员认真履职，依法高

效实施检查。

对于联合检查和交叉检查，检查人员主要为机场高级监察员

和资深监察员，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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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机场监察员应当按照行政检查计划，精准选择

SID实施检查。

精准选择的SID包括重点SID和其他SID。重点SID由民

航局确定并动态调整，每次开展某一项目检查时必须检查；其他

SID由机场监察员在检查该项目时，除重点SID外，根据被检查

单位的运行安全形势、前期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保障能力综

合评估结果、不安全事件调查情况等综合因素研究确定。

第十七条 机场监察员实施行政检查前，应当按照以下要求

认真做好检查准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一）确定检查任务分工；

（二）分析被检查单位近两年内发生的不安全事件，研判其

运行安全形势；

（三）调取被检查单位一年内发生不安全事件的调查报告，

梳理调查发现问题和安全建议落实情况；

（四）核实被检查单位一年内行政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梳理近两年内重复发生的问题；

（五）精准确定本次检查涉及检查项目的SID，学习并熟练

掌握相关SID的检查标准和解读材料；

（六）调取被检查单位的机场使用手册、部门手册及预案等，

在现场检查前完成文件审核工作，梳理需现场检查核实的内容；

（七）制定现场检查工作方案，包括待核实的问题清单、需

重点检查的SID、需重点检查的部位、需重点检查的台账记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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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检查路线和日程安排等。

第十八条 机场监察员在实施现场检查前，原则上提前完成

远程文件审核，查找 “文文不符”以及需现场检查核实的问题，

以提高现场检查效率和质量。鼓励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实施现场

检查。

第十九条 机场监察员应当以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强烈的责任

感，认真开展文件审核和现场检查，发挥专业能力和水平，增强

发现风险隐患的意愿，不断提高精准发现问题的能力。

第二十条 对于行政检查发现的问题，机场监察员应当依据

《机场监察员手册》，对其安全风险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措施区

分处理。

行政检查结束后，可以召开通报会向被检查单位通报检查情

况。对于涉及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大安全隐患、较大安全投

入、人员配备以及需要属地政府协同解决的问题，视情邀请机场

集团、机场产权单位或者地方政府参加。

对于联合检查和交叉检查发现的问题，由被检查单位所在地

的监管局依据 《机场监察员手册》进行区分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机场监察员应当督促被检查单位从问题本身或

者组织系统等角度精准分析原因，精准制定整改措施，并对问题

进行跟踪，直至整改关闭。

第二十二条 对于行政检查、事件调查、基于飞行视角等发

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问题以及问题整改不力等情况，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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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民航相关规定，采用行政强

制、行政处罚、撤销许可、行政约见、经济调控、纪律惩戒、信

用管理等综合监管手段。

第四章 安全形势分析

第二十三条 民航行政机关应当定期和不定期分析机场运行

安全形势，根据分析结果精准采取以下监管措施，包括但不

限于：

（一）发布 《航空安全通告》或者 《安全风险警示》；

（二）下发改进有关工作的通知；

（三）开展专项整治或者专项督导；

（四）修订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标准等。

第二十四条 民航局原则上每月开展一次机场运行安全形势

分析；每年开展一次全面分析，并形成 《全国运输机场运行安全

形势分析报告》；必要时可以就某一管理内容进行专题分析。

第二十五条 管理局和监管局原则上每月开展一次辖区机场

运行安全形势分析，每年开展一次全面分析；必要时可以就某一

管理内容或者某一机场进行专题分析。

分析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机场运行安全事件分析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二）分析基于飞行视角反馈的运行安全重要问题和风险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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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发现问题的特点或者规律以

及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等。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管理局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辖区机场差异化精

准监管相关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机场监管等级确定与调整、行政检查计划编制

与实施等，原则上使用民航局统一开发的机场监管系统开展。

第二十八条 对航油供应企业差异化监管的实施参考本办法

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民航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机场专业行

政检查计划编制管理办法》（民航机发 〔2022〕3号）同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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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年度行政检查计划编制流程

通过机场监管系统编制
行政检查计划初稿

报管理局审核 收到行政检查计划初稿

集体讨论

结合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
完善

形成报审稿

报局务会或者安委会审议

批准行政检查计划

通过机场监管系统发布

每年11月底前

每年12月中旬

每年12月底前

监管局 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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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机场专业年度差异化行政检查计划编制矩阵

序

号
检查项目

对应 SID 检查频次
检查时间

SID数量 重点 SID 基础频次 增加频次原则 减少频次原则

1
机场安全

管理体系
16

SID-71008

SID-71472

SID-71532

SID-71597

每两年检查 1次 上一年度纳入重点关注机场的，至少增加 1次

连续三年为常态关注机场且历年行

政检查认为 SMS建设实施较好的机

场，可以每三年检查 1次

自定

2
机场使用

许可管理
16

SID-71184

SID-71189

SID-71192

SID-71481

每两年检查 1次

预计当年有机场使用许可符合性评价、许可证变

更审查、工程投用审查、手册整版修订审查事项

的机场，融合后纳入当年检查计划

机场使用许可管理规范、载明事项

变更及时的，可以每三年检查 1次

可以与机场使

用许可变更审

查结合

3

地面车辆

和人员跑

道侵入防

范管理

18

SID-71544

SID-71545

SID-71546

SID-71547

SID-71548

年旅客吞吐 量

500 万人次以上

的机场，每年检

查 2 次，其他机

场每年检查 1次

上一年度发生机场管理机构主责的 D类及以上

跑道侵入事件的机场，至少增加 1次；

上一年度发生机场管理机构主责的 B类及以上

跑道侵入事件的机场，至少增加 2次（发生时间

超过半年的，至少增加 1次）

近三年未发生过跑道侵入事件的机

场，可以每两年检查 1次

综合考虑节假

日运输高峰和

重大活动保障

等因素

4
飞行区场

地管理
45

SID-71025

SID-71042

SID-71044

年旅客吞吐 量

500 万人次以上

的机场，每年检

上一年度道面破损病害较为严重的机场，至少增

加 1次

道面及土面区状况良好，近三年未

发生道面破损抢修事件的机场，可

以每两年检查 1次

排水设施宜在

雨季前检查。

对于高填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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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项目

对应 SID 检查频次
检查时间

SID数量 重点 SID 基础频次 增加频次原则 减少频次原则

SID-71045

SID-71493

SID-71538

SID-71539

SID-71561

SID-71562

查 2 次，其他机

场每年检查 1次

者填海机场，持

续开展沉降观

测

5
目视助航

设施管理
73

SID-71111

SID-71122

SID-71596

SID-71613

SID-71615

SID-71616

SID-71617

SID-71618

SID-71620

年旅客吞吐 量

500 万人次以上

的机场，每年检

查 2 次，其他机

场每年检查 1次

上一年度发生助航灯光系统故障事件影响航空

器运行或者助航灯光系统老化严重的机场，至少

增加 1次

目视助航设施运行良好，巡视检查、

维护到位；同时近三年未发生目视

助航设施故障事件的机场，可以每

两年检查 1次

综合考虑节假

日运输高峰和

重大活动保障

等因素

6
净空保护

管理
23

SID-71156

SID-71157

SID-71158

SID-71571

SID-71572

SID-71574

每年检查 1次

上一年度发生一般净空管理事件的机场，至少增

加 1次；

上一年度发生严重净空管理事件的机场，至少增

加 2次

净空条件良好，近三年未发生净空

事件的机场，可以每两年检查 1次

综合考虑季节

性特点、节假日

运输高峰和重

大活动保障等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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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项目

对应 SID 检查频次
检查时间

SID数量 重点 SID 基础频次 增加频次原则 减少频次原则

SID-71575

SID-71576

7
机坪运行

管理
24

SID-71171

SID-71173

SID-71451

SID-71589

每年检查 1次

上一年度每发生 1起机坪刮碰征候或 2起及以上

一般事件的机场，其中千万级机场至少增加 2次，

其他规模机场至少增加 1次

机坪运行安全管理到位，近三年未

发生机坪刮碰事件的机场，可以每

两年检查 1次

综合考虑节假

日运输高峰和

重大活动保障

等因素

8
应急救援

管理
36

SID-71197

SID-71201

SID-71205

SID-71206

SID-71583

SID-71586

SID-71608

SID-71610

SID-71631

SID-71632

每年检查 1次
上一年度发生应急救援处置不当的机场，至少增

加 1次

应急救援预案完善、培训演练到位，

近三年未发生应急救援处置不当的

机场，可以每两年检查 1次，但在

机场开展应急救援综合演练的年

份，应当对综合演练情况开展 1次

现场检查

机场应急救援

综合演练期间；

不涉及综合演

练现场检查的，

检查时间自定。

机场综合演练

时，机场专业宜

会同消防救援、

应急救护专业

开展联合检查

9

鸟击及动

物侵入防

范

29

SID-71208

SID-71212

SID-71213

年旅客吞吐 量

500 万人次以上

的机场，每年检

上一年度每发生 1起机场内鸟击征候或者 2起及

以上机场内鸟击事件的机场，至少增加 1次

近三年未发生机场内鸟击征候的机

场，可以每两年检查 1次

春季或者秋季

鸟类迁徙季节、

重大活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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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项目

对应 SID 检查频次
检查时间

SID数量 重点 SID 基础频次 增加频次原则 减少频次原则

SID-71215

SID-71216

SID-71218

SID-71219

SID-71227

查 2 次，其他机

场每年检查 1次

等因素

10
除冰雪管

理
24

SID-71243

SID-71244

SID-71245

SID-71258

仅对需除冰雪的

机场，每年检查 1

次

上一年度降雪等级达到暴雪的机场或者出现冻

雨的机场，至少增加 1次
偶尔有降雪的机场，可以不检查

冬季运行前及

冬季运行期间

11
外来物管

理
22

SID-71268

SID-71270

SID-71272

SID-71273

SID-71276

SID-71577

SID-71578

SID-71580

年旅客吞吐 量

500 万人次以上

的机场，每年检

查 2 次，其他机

场每年检查 1次

上一年度每发生 2起征候或者 4起及以上外来物

损伤航空器事件的机场，至少增加 1次

外来物防范工作到位，近三年未发

生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的，可以

每两年检查 1次

综合考虑季节

性特点、重大活

动保障等因素

12

航班备降

机场保障

管理

7
SID-71305

SID-71475

仅检查承担备降

保障任务的机

场，每两年检查 1

次

上一年度发生过无正当理由不接受航班备降的

机场，至少增加 1次

备降航班保障到位，近三年未发生

无正当理由不接受航班备降的机

场，可以每三年检查 1次

综合考虑季节

性特点、重大活

动保障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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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机场专用

设备管理
8

SID-71306

SID-71312

SID-71315

每两年检查 1次
发生机场专用设备维护、使用等原因造成不安全

事件的机场，至少增加 1次

机场专用设备管理到位，近三年未

发生机场专用设备维护使用等原因

造成不安全事件的机场，可以每三

年检查 1次

自定

14
不停航施

工管理
32

SID-71317

SID-71319

在不停航施工期

间实施

在跑道、滑行道及升降带平整区、跑道端安全区进行的不停航施工的机场，每个项目

至少检查 1次；

在其他区域施工是否开展检查由管理局或者监管局根据项目施工对运行安全影响程度

自行确定，可以视情增加 1次

结合不停航施

工区域的风险

等级制定

15
航油供应

安全管理
9

SID-71368

SID-71369

SID-71370

SID-71383

每两年检查 1次
上一年度航油供应企业发生责任原因影响航空

器正常运行的供油事件，至少增加 1次

航油供应保障到位，近三年检查发

现问题较少的机场，可以每三年检

查 1次

综合考虑节假

日运输高峰和

重大活动保障

等因素

16

军民融合

运行保障

管理

12

SID-71385

SID-71386

SID-71529

仅检查军民合用

机场，每年检查 1

次

上一年度发生过跑道侵入、误滑误入等事件的机

场，至少增加 1次

对军民融合机制落实较好的机场，

可以每两年检查 1次

可结合军民航

联合检查督导

实施

17

机场总体

规划监督

检查

3 - 每两年检查 1次
机场总体规划调整的，上一年度发生建设项目违

反总体规划事件的，可以视情增加 1次

总体规划管理到位的，可以每三年

检查 1次
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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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数量 重点 SID 基础频次 增加频次原则 减少频次原则

18
机场航班

正常督查
2 - 每两年检查 1次 上一年度航班量增加较多的，可以视情增加 1次

航班正常性管理较好的，可以每三

年检查 1次
自定

备注：1.年度行政检查频次在基础频次上增减频次后确定；

2.增减频次根据机场所处地域特点、检查项目的安全风险度以及机场运行安全形势等因素综合研究后确定；

3.SID随着法律、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标准等变化进行动态调整；重点 SID由民航局确定并在机场监管系统中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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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民航西藏区局、各监管局，各运输机场公司，综合司、航安办、
政法司、运输司、飞标司、空管办、公安局。

民航局综合司 2024年12月9日印发


